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鄂州市委员会
2023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传媒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之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鄂州市委员会是民进在鄂州的地方组织。
1. 本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
2. 自觉接受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拥护民进章程。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组织的群体功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一切活动；
3. 加强与市委市政府对口联系单位和市人大、市政协的联系，积极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为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
4. 维护会员与所联系人士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发挥会员优势，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5. 注重队伍质量，按组织发展路线及方针发展新会员，培训骨干会员，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队伍；
6. 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以坚持共产党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政治联盟特点、体现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为原则，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三好”和“五种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
7.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
8. 履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承担政协章程所规定的义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民进市委会编制数1名，财政供养人数2名，其中：在职1人，退休1人。

三、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2023年本年收入预计为50.48万元，比上年增加7.53万元,增长17.5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0.48万元，占收入的100%。收入增加原因：特定项目增加收入5万元；2.53万元为增加拨款预算；
[bookmark: _GoBack]2.预算支出情况：2023年本年支出50.48万元，比上年增加7.53万元,增长17.53%。 。其中：基本支出22.27万元，占支出的44.12%；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支出3.21万元，占支出的6.36%；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25万元，占支出的49.52%。本年支出构成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32万元，占本年支出 8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万元，占本年支出 11 %；医疗卫生支出1.88万元，占本年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1.57万元，占本年支出 3 %。支出增加原因：在职人员工资调级相应调整，长江大保护调研活动，市委会机关档案更新等。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为3.2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05万元，增长1.58 %。增加原因主要是：工会经费调整。其中，办公费0.3万元，印刷费0.3万元，水电物业管理费0.05万元，邮电费0.1万元，公务接待费0.5万元，工会经费0.51万元，福利费0.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其他交通费0.7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11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及增减变化情况
2023年“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总额0.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5万元，增长100 %，主要原因是特殊情况下的公务安排，分别如下： 
1.公务接待费0.5万元，比上年增加0.5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特殊情况下的公务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
3.因公出国出（境）费 0万元。

六、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未安排政府采购。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1.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民进国有资产以前由统战部党派办统一调配，于2023年1月进行了无偿调拨均为电脑及桌椅等办公设备,无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与专用设备；                 
2.预计2023年本部门新增资产情况：无；         
3.2023年本部门计划处置资产情况：无。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
1.完成民进湖北省委重点课题、季度座谈会课题（4个）、政协集体提案、大会发言、常委会议题、社情民意信息等材料调研工作；开展社会服务服务活动；召开年终总结大会、参政议政培训会、市委会（扩大）会议等。开展理论中心组培训学习、参政议政培训学习、骨干成员培训学习、新成员培训学习。组织各类社会服务活动、配合支部做好社会服务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二十大精神，以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目标，为我省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和我市加快建设“两区一枢纽”的发展目标，汇聚智慧和力量，建真言献良策；
2.产出指标：组织社会服务活动不低于6次，组织社会服务合格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组织社会服务活动项目按时完成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五；
3.效益指标：通过项目实施保障民进鄂州市委会正常运行，充分履行部门职能职责；
4.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满意度不低于百分之九十八。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0、 专业名词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安排的各项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工作经费；
3. 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安排的各项支出；
4. “三公”经费：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5. 机关运行经费：指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